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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延期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本公司独

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无锡药

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678

号）核准，本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0,419.8556 万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 21.6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225,068.88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12,040.34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213,028.54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

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18 年 5 月 3 日出具《验

资报告》（德师报(验)字(18)第 00197 号）。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

管理。 

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37,222.22 万元，具

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累积投入

金额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投入进度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苏州药物安全评价

中心扩建项目 
否 72,719.98 22,685.17 31.20% 

2020年12月31

日 

天津化学研发实验

室扩建升级项目 
否 56,400.00 30,628.49 54.31% 

2020年12月31

日 

药明康德总部基地

及分析诊断服务研

发中心(91#、93#) 

否 20,000.00 20,000.00 100.00% 

已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 

补充流动资金 否 63,908.56 63,908.56 100.00% 不适用 

合计 213,028.54 137,222.22 / /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83,817.54

万元，其中人民币 77,900.00 万元用于现金管理购买理财产品，人民币 5,917.54

万元存放于监管银行。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中亦包含其产生的利息收入及理

财等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人民币 8,011.22 万元。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于监管银行账

户的期末余额合计人民币 59,175,426.88 元，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名称 开户公司名称 开户账号 
2020年 9月 30

日存放余额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营业部 
本公司 15062018041800 5,085,221.7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自贸试验区分行营业部 
本公司 510902041010802 110,621.9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

河埒口支行 
本公司 

3220006110180180308

91 
6,359,769.2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宝山支行 
本公司 

9846007880170000046

1 
18,830,120.9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宝山支行 

苏州药明康

德新药开发

有限公司 

9846007880120000049

3 
7,186,996.26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天津药明康 15000093177419 21,599,645.02 



滨海支行 德新药开发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自贸试验区分行营业部 

上海药明康

德新药开发

有限公司 

510902047310103 3,051.73 

合计 / / 59,175,426.88 

四、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及具体情况 

(一)  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概况 

根据募投项目当前实际建设情况，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

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经本公司审慎研究后对相关募投项

目进度规划进行优化调整，拟将“苏州药物安全评价中心扩建项目”、“天津化

学研发实验室扩建升级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延期，具体如下： 

项目名称 
本次调整前计划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本次调整后计划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苏州药物安全评价中心扩建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天津化学研发实验室扩建升级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二) 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原因 

自募投项目实施以来，公司根据总体战略布局，结合业务发展需求，稳步推

进募集资金投入，避免场地和设备闲置及资源浪费。 

由于募投项目整体工程量较大，建设周期较长，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较多

不可控因素。一方面，2020 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对项目建设造成了一定影响：

部分进口设备的采购计划递延，公司正积极寻找国产化替代设备并调整部分设施

的设计方案；同时，疫情也使得 2020 年上半年项目整体的施工和设备安装进度

延后。另一方面，为减少扩建项目对园区现有公共设施运作的影响、确保施工安

全，公司对部分项目的建设安排进行了再优化，故原定建设进度因实施优化安排

有所延后。 

因此，为更好地实施募投项目，最大化本公司股东的利益，公司结合当前募

投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在综合考虑后期整体施工进展的基础上，审



慎研究论证后拟将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由原计划的 2020 年 12 月 31

日延期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五、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是根据项目安排做出的审慎决定，仅涉及项目进度的

变化，不涉及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投资总额的变化，虽然对募投项目的实

施进度造成一定影响，但并未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不存在损害本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项目延期不会对本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

不利影响，有利于本公司的长远发展。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已结合本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求，并经审慎研

究。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仍可能存在各种不可预见因素，导致项目实施具有不

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于 2020年 12月 1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同意将募投项目“苏州药物安全评价中心扩建项目”、“天津化学研发实验室扩

建升级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长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独

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对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情况进行

了核查，并出具了核查意见。 

七、专项意见说明 

1、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公司本次对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的延期

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做出的，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本公司

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客观情况和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

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因

此，同意本公司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 



2、监事会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认为：本公司本次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

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利于本公司的长远发展，

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同意本公司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

目延期的事项。 

3、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拟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事项

是根据项目安排做出的审慎决定，仅涉及项目进度的变化，不涉及项目实施主体、

实施方式、投资总额的变化，不会对募投项目实施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改变或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

了同意意见，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关

于募集资金使用决策程序的规定。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2 日 


